
 

 — 1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 79号 

   《关于修改〈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六条及第十二条的决定》已经

2012年 6月 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9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

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 

                    二○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关于修改《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第六条及第十二条的决定 

 

一、第六条修改为：“申请募集基金，拟任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 

（一）拟任基金管理人为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拟任基金托管人为具有

基金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 

（二）有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与管理和托管拟募集基金相适应的基金经

理等业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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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金的投资管理、销售、登记和估值等业务环节制度健全，行为规范，

不存在影响基金正常运作、损害或者可能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最近一年内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五）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监管机构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 

（六）不存在对基金运作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重大变更事项，或

者诉讼、仲裁等其他重大事项； 

（七）不存在公司治理不健全、经营管理混乱、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无

法得到有效执行、财务状况恶化等重大经营风险； 

（八）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第十二条修改为：“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符合《证券

投资基金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

规定办理验资和基金备案手续： 

（一）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两亿份，基金募集金额不少于两亿元人民币；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人数不少于两百人； 

（二）基金管理公司在募集基金时，使用公司股东资金、公司固有资金、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基金经理等人员资金认购基金的金额不少于一千万元人民币，

且持有期限不少于三年；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五千万份，基金募集金额不少

于五千万元人民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人数不少于两百人。”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